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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1 2 2

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萨勒瓦•加布里埃尔•贝尔贝里女士（苏丹）

一、导言

1.按照大会1 9 8 1年1 2月1 0日第36/110f决议第6段的规定，题为 

“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的项目已列入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2 •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大会1 9 8 2年9月2 4日在其第四次全体会议 

上决定将这个项目列入其第三十七届会议的议程，并发交给第六委员会审议。

3. 就这个项目而言，委员会已收到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 

的报告第二节+，1标题为“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草案”，该节复制 

了特别委员会最后定稿的草案案文，提交大会，以供审议和通过。

4. 以下文件也在此项目下分发：

⑻_1 9 8 2年6月2 2日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A，37,305);

(b) 1 9 8 2年6月2 2日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A，3 7,3 3 3—S，1 5 2 7 8 );

1《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3 3号》（A/37y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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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9 8 2年7月1日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37/323);

(d) 1 9 8 2年9月3日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V37,428—S，l 5387)1

(e) 1 9 8 2年9月8日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a，37,430);

(f) 1 9 8 2年1 0月2 8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X37， 

584-Syl5471)0

.5。第六委员会1 9 8 2年1 0月5日在其第九次会议上就时间表达成协议，

按照这项时间表，有四次会议分配给项目1 2 2 (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六次会 

议分配给项目1 2 7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但有一 

项了解，鉴于这两个项目有相同之处，各代表团可以采用他们认为最便利的方式来 

处理这两个项目。

6/委员会于1 0月1 8日至2 8日在其第2 0至3 0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项 

目。这些会议的简要记录（A，c. 6,37，SR. 20—30)载有就此项发言的各代表 

的意见。

二、第A，c. 6/37/L. 2号决议草案的审议经过

7.在10月2 7日第2 9次会议上，罗马尼亚代表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A， 

c.6/37，L. 2)，提案国为：巴哈马、孟加拉国、智利、哥斯达黎加、塞浦路斯、

厄瓜多尔、埃及、埃塞俄比亚、芬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希腊、几内亚、圭亚那、 

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马达加斯加、马里、墨西哥、摩洛哥、尼日利亚、菲 

律宾、罗马尼亚、卢旺达、塞拉利昂、新加坡、西班牙、斯里南卡、苏丹、上沃尔 

特、鸟拉圭、南斯拉失、扎伊尔和赞比亚,后来澳大利亚、剛果扎内亚比绍、多哥、

乌干达和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加入成为提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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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第4/〇.6,37，!^.2号决议草 

案及其所附的宣言草案（参看第10段）并不经表决而决定向大会建议，应将题为 

“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的项目列入第三十八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参看第十一段）。_

9. 在1 0月2 8日第3 0次会议上，以色列和尼加拉瓜代表发言，各自解释 

他们对上述决定的行动。

三、第六委员会的建议

10.第六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大会，

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

〔原件：英文/法文〕

审查了题为“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的项目•

回顾其1 9 7 9年1 2月1 4日第34/102号、198〇年12月15日 

第35，160号和1 9 8 I年1 2月1 〇日第36，110号决议•

重申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彻底使用和平方法鮮决国家间的任何冲突和争端 

避免采取只能使这些冲突和争端更难解决的任何军事行动和敌对态度*

考虑到和平解决争端这个问题应是各国与联合国主要关心问题之一，而加 

强和平解决争端这一过程的努力应该继续，

深信《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的通过，应能加强在国家间 

关系中遵守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并有利于：消除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 

危险；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促进一种合作与和平以及尊重所有国冢的独立和主 

权的政策；加强联合国在防止冲突与和平解决冲突方面所起的作用•，从而 

有利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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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必须保证广泛宣传该《宣言》的案文，

1. 核准《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其专文作为本决议附

件；

2. 表示赞赏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在拟订《宣言》中 

作出重要的贡献；

3. f秘书长将本《宣言》获得通过告知联合国各会员国政府或各专门机 

构、安全理事会和国际法院的成员国；

4. 敦促尽全力使得本《宣百》成为众所周知，并被兒全遵守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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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

大会》

@ <联合国宪章》关于所有国家应只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俾免危及 

国际和平与安全及正义的原则；

意识到《联合国宪章》包含和平解决继续下去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持 

的国际争端的手段和一个基本构架•

认识到联合国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并认识到有必要增进联合国在依据，《联合国 

宪章》并按照正义和国际法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W 

效能.

又重申《联合国宪章》的下列原则：所有国家在其国际关系中不得以武力相威

胁或使用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的任何其他方法f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 

或政治独立•

重申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均无权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干涉任何其他国家的 

内政或外交，

g《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 2 

考虑到维持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在不论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或经济发 

展水平如何的各国间建立友好关系的重要性，

@《联合国宪章》所载列的并在《关于各国依照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 

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以及在大会的其他有关决议中所提到的各国人民平等权利 

及自决的原则，

第26 25 (XX7)号决议，附件。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7/590
Chinese
Page 6

正如《关于各国依照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所提 

到的，强调所有国家必须停止对各民族的任何强迫性行动,尤其是对仍在殖民和种 

族主义政权和其他形式的外国支配下的各民族• ^：取剥夺其不可剥夺的自决、自由 

和国家独立权利的任何强迫性行动•

注意到有关和平解决争端的现有国际文书以及有关的各项原则和规则，包括只 

要可行，应尽量就此地解决的原则，

%、促进政治上的国际合作并鼓励国际法的逐渐发展与编纂•特别是在和平解 

决国际争端方面.

庄严宣告，

1 •所有各国都应秉着诚信按照《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宗旨和原则行事•以求 

避免彼此间发生足以影响到各国友好关系的争端•从而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 

贡献• 各国应彼此睦邻和平相处，并致力于采取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实际措施《

2•所有国家应只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俾免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及正

义秦

3•国际争端应在各国主权平等的基础上•按照自由选择方式的原则•并按照 

根据《联合国宪章》所承担的义务及正义和国际法原则予以解决.，各国就其现有 

或今后的争端采用或接受由他们自由议定的解决程序•不应视为与各国主杈平等不 

相符•

4•争端各方应在其相互关系中根据有关主权.独立和各国领土完整的国际法 

的基本原则以及其他当代国际法普遍公认的原则和条例，继续遵守其各顼义务.

5 •各国必须本着合作精神•真诚地设法以下列方法及早地和公正地解决它们 

的国际争端：谈判、调查、调停、和解、仲裁、司法解决、诉诸区域机构或区域安 

排、_或其他由它们自行选择的和平方法•包括斡旋.在寻求这种解决时•当事各 

方适合于它们争端的性质和情况的和平方法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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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区域安排或机构的参与国在将争端提交安全理事会以前•应力求利用这些 

区域安排或机构来达成当地争端的和平解决.这并不阻碍各国按照《联合寧宪章》 

把任何争端提请安全理事会或大会注意.

7a如不能以上述任何解决办法及早解决•争端当事各方应继续寻求和平解决， 

并应立即进行协商•找出彼此同意的方法•和平解决争端.如当事各方未能以上 

述任何办法解决争端，而争端的持续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持•则应按照 

<联合国宪章》将争端提交安全理事会，但这不妨碍《联合国宪章 > 第六章有关条 

款所规定的安全理事会的职务和权力.

8.国际争端当事各国以及其他国家•应避免采取可能使局势恶化的任何行动• 

以免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持•使争端更难解决，或阻碍争端达成f平解决•并 

应在这方面依照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行事. ’

9•各国应考虑为和平解决彼此间争端而缔结协定，并视情况在将要缔结的双 

边协定和多边公约中列入有效的规定•和平解决因这些协定和公约的解释或适用而 

引起的争端.

10 •各国应铭记直接谈判是和平解决其争端的灵活和有效的办法•但不妨碍自 

由选择方式的权利.各®如选择直接谈判方式•应实际进行谈判•以期早日达成 

当事各方所接受的解决办法• 各国也应设法以本宣言所述的其他方式解决其争端.

11 •各国应按照国际法诚意执行它们为解决其争端而缔结的协定的一切规定•

12 •为便于有关人民行使《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 

法原则宣言.》中所规定的自决私争端当事各方如果同意•可在适当情况下利用本 

宣言所提到的有关程序•以和平解决争端.

13•任何争端当事国不得因为争端的存在•或者一项和平解决争端程序失败• 

而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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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员国应充分利用《联合国宪章》•包括其中的各项程序和办法•特别是 

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第六章•

2•会员国应诚意履行按照《联合国宪章》承担的义务》会员国应按照《宪章》 

有关规定•适当考虑安全理事会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建议•并应按照《宪章》有关 

规定•适当考虑大会根据《宪章》第十一和十二条•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通过的建

议.

3•会员国重申《联合国宪章》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赋予大会的重要作用•并 

强调大会必须有效履行其职责.为此目的•各会员国应：

⑻铭记大会可审议它认为可能损及各国普遍利益或各国间友好关系的任 

何情势•不论其起因为何•并可根据《宪章》第十二条•就和平调整 

该情势的措施提出建议；

⑼在它们认为适当时•考虑是否可能提请大会注意任何争端或任何可能 

导致国际摩擦或引起争端的情势；

(c)为和平解决其争端•考虑利用大会为行使《宪章》所赋予它的职权而 

设立的附属机构；

饵）作为已提请大会注意的争端的当事方•考虑利用在大会内进行的协商• 

以期有利于早日解决争端. '

4•会员国应加强安全理事会的主要作用•使它能按照《联合国宪章>•在解 

决争端或任何继续下去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持的情势方面•充分而有效地 

履行其职责.为此会员国应：

(a)充分认识对于其为争端当事方而未能按照《宪章》第三十三条所述办 

法解决的争端•它们有将该争端提交安全理事会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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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更多地利用关于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任何争端或任何可能引起国际摩 

擦或引起争端的情势的可能办法；

(C)鼓励安全理事会多多利用《宪章》所提供的机会，审查一些如继续下 

去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争端或情况；

(d)考虑按照《宪章》多多利用安全理事会的调查能力；

⑹鼓励安全理事会更广泛地利用它为行使《宪章》所赋予它的'职杈而设 

立的附属机构•来促进和平解决争端；

(f)铭记安全理事会可在《宪章》第三十三条所述性质的争端或类似性质 

的情势的任何阶段•建议适当的调整措施或办法； 

fe)鼓励安全理事会依照其职能和权力毫不拖延地采取行动•尤其是在国 

际争端演变成武装冲突的情况.

5 •各国应充分意识到国际法院作为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所起的作用• 兹请 

各国注意国际法院特别自法规修改以来•为解决法律争端所提供的便利•

各国可根据已经存在的或日后可能签订的协定•委托其他法院解决彼此间的分

歧，

备国应铭记：

(a)当事国通常应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的规定•将法律争端提交该法院； 

㈨下述做法是可取的：

㈠它们考虑到在可能和适当的情况下能否在条约中列入这样的规定, 

即将可能因解释或适用条约而引起的争端提交给国际法院； 

㈡它们在自由行使其主权的情况下，研究能否决定承认•根据国际 

法院规约第三十六条规定,该法院的管辖具有强制性；

㈢它们审查能否确定国际法院可以利用的案例.

联合国各机构和专门机构应研究是否宜于就其活动范围内引起的法律问题利用 

征求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的机会，但是这样做时，应以得到适当的授杈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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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法律程序解决法律争端的办法•特别是提交国际法院的做法，不应被视为 

各国间的不友好行为•

6.秘书长应充分利用《联合国宪章》中有关赋予他的职责的条款.秘书长得 

将他认为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持的任何事件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他应. 

执行安全理事会或大会所托付的其他职务•并在安全理事会或大会要求时就此提出 

报告.

促请所有国家在和平解决其国际争端方面•诚意遵守和促进本《宣言》的各项

宣告本《宣言》不得解释为以任何方式损及《宪章》的有关规定•或《宪章》 

规定的各国杈利与义务•或各联合国机构的职能和权力范围•特别是在和平解决国 

际争端方面/

H■本《宣言》绝不妨碍《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 

法原则宣言》里所述被强力剥夺了渊源于宪章的自决、自由和独立权利的人民，特 

别是在殖民和种族主义政权或其他形态的外国统治下的人民，取得这些杈利，亦不 

得妨碍这些人民按照宪章的各项原则和上述《宣言》的规定，为此目的而进行斗争 

并寻求和接受支援的权利•

强调需要按照《联合国宪耷》继鏜努力,逐步发展和编纂有关国际法，增进联 

合国在这方面的效能，以加强和平解决争端程序.

11.第六委员会并建议大会应将题为“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的项目列入第三 

十八届会议的:备时议程。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